
如意绿化养护中心管辖绿地管理考核细则

前言

为规范如意绿化养护工作的标准化、精细化，特制定《如意绿化

养护中心管辖绿地考核细则》。该细则根据项目采购需求和项目政府

采购合同内容结合实际绿化养护工作情况而来。

总则

为规范如意绿化养护中心管辖绿地养护管理检查考评工作，提升

绿化养护精细化管理水平，促进绿化景观品质不断提升，根据相关技

术规范和标准，结合如意白塔片区绿化养管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本细则适用于如意绿化养护中心所管辖的道路、公园、绿地。养护区

域的养护级别由如意绿化养护中心确定。

总体要求

养护单位需快速高效、保质保量的完成日常绿化养护工作。

考核内容

主要包括：(一)安全生产工作；（二）行道树养护和巡查工作；（三）

绿地养护工作；（四）花境养护效果；(五)绿地环境卫生及附属设施维

护；（六）案件考核；（七）养护投入的人员、车辆、园林机械设备、

材料、员工管理台账、月工作计划等；（八）其他专项、临时性工作

任务；（九）资金支付。

考核依据和原则

考核依据：（一）如意绿化养护中心与养护单位合同约定的内容；（二）

招标文件中要求遵循的技术规范、标准、要求；（三）养护单位投标



时提交的各种资料及承诺；（四）、呼和浩特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标准

及规程；（五）呼和浩特市绿化种植操作规程；（六）如意绿化养护中

心案件考核管理办法。

考核原则：（一）考评成员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公平、公正；

（二）养护单位必须配合、支持考核工作，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考核

工作。

一、安全生产工作

1.1为雇佣人员按照劳动法购买保险并提供雇佣人员花名册及保险购

买记录复印件作为备查，建立健康档案；工作人员工作期间按要求着

装，严禁雇佣人员酒后作业，进行危险性工作时按要求做好自我防护，

设置安全锥、警示牌等安全防护措施。

1.2、养护方制定安全生产制度并对防风、防寒、防洪、防火、抗旱

等突发事件制定应急处置预案以备查。

1.3、设施安全如台阶、井盖、栏杆、电线等设施破损要及时修复并

上报。

1.4、如有人员发生意外事故，需及时上报，并将处理结果报如意绿

化养护中心备案。

1.5、养护单位要做日常安全生产日记，建立安全生产制度及应急预

案。

未按规定购买保险的，第一次对公司进行约谈，第二次支付违约

金每人次 100元，连续三次检查未达到应购买人数，提请人社部门查

办；未有健康档案或不全的，每人支付违约金 100元；发现工作人员



酒后作业的，每次支付违约金 1000元；未设置安全措施的，每次支

付违约金 1000元；未制定安全生产制度及应急预案的，支付违约金

300元并且按要求及时补充制定。养护时间段内出现的非因考核方管

理问题导致的任何人员伤亡、物品受损赔偿问题与考核方无关，由养

护单位负责解决处理、承担全部责任。

二、行道树养护质量标准及处罚标准。

2.1、适时修剪,树冠完整，骨架均匀，生长势良好，形成“三股、六

杈、十二枝”的冠形，针叶树修剪留橛长度 1-2厘米，落叶树不留橛，

无明显干枯枝、病虫枝、伤残枝、萌蘖枝、下垂枝等。修剪直径超过

2厘米的枝条，剪口要及时涂抹愈合剂。修剪未按要求或不及时每株

支付违约金 100 元。

2.2、树木基本无病虫害、无药害症状。在管理方规定时间内，植物

病虫害防治及时，病虫害防治不及时，因病虫害、药害造成损失的树

木每株支付违约金 100 元，损失严重的加重处罚，并及时更换同品

种树木。

2.3、行道树缺株在 1%以下，缺株及时补种，无死树、无坏桩、断桩。

每发现一处支付违约金 100元。

2.4、新补植树木（含球类植物）成活率达 98%以上，保存率达 95%

以上，新补植物与原有植物保持一致，乔木、亚乔木有扶架措施。未

达标准每株支付违约金 100 元，超过 24 小时未搭扶架，每株支付违

约金 50 元。

2.5、按甲方要求及时施肥，浇水，无明显缺肥缺水状况。出现明显



缺肥、缺水情况，每处支付违约金 300元。

2.6、防寒防冻工作及时，每年冬至前涂白一次，方法正确。未做防

寒每株或每处支付违约金 100 元，抗旱、抗涝、自然灾害处置不及时，

加重处罚。

三、绿地植物养护质量标准及处罚标准

3.1、乔灌木树冠完整，生长旺盛，修剪及时，无干枯枝、病虫枝、

伤残枝、萌蘖枝、下垂枝等；针叶树修剪留橛长度 1-2厘米，落叶树

不留橛；修剪直径超过 2厘米的枝条，剪口要及时涂抹愈合剂。

3.2、绿篱、色块、模纹整齐，高度控制得当，生长良好，无残缺、

无死株，修剪、补植及时。

3.3、植物病虫害防治按管理方规定的时间内处理完成，危害率控制

在 5％以下。无明显病虫危害，如出现防治不当致死树木时要及时更

换。

3.4、按甲方要求按及时施肥、浇水，无明显缺肥缺水状况。

3.5、地被植物区域无明显杂草、无攀附物、无植物倒伏，无景点破

坏，垂直绿化长势良好。

3.6、树穴、花池、绿化带及绿地无杂草、无污物、无积水，卫生清

洁。

3.7、草坪按要求打草，草坪平整、色泽均匀、及时浇水、施肥；生

长季高度控制在 5厘米左右，冬季做好打草工作，高度控制在 5厘米

以下，草坪边缘（与路面、色块交界处）线清晰，无交叉生长现象。

草坪色块交界处按要求进行切边。



3.8、防寒防冻工作及时，方法正确，抗旱、抗涝及处置自然灾害及

时有效。

绿地养护过程中未达到质量要求的，一级养护绿地每株或每处支

付违约金 100 元，二级养护绿地每株或每处支付违约金 80 元，三级

养护绿地每株或每处支付违约金 30 元。

四、花境质量标准及惩罚标准

养护单位要提交养护管理方案审批后方可实施，方案有调整时，

养护单位实施前需经管理方批准。花境整体景观效果优良，花材生长

良好，应时开花，花开艳丽，无缺株、死株。叶色、叶形、大小正常，

应时开花。造型整齐美观，按甲方要求及时修剪、浇水、施肥。花境

要及时做防寒处理，花境养护过程中未达到质量要求的，每平米支付

违约金 200元。

五、绿地环境卫生及附属设施维护标准及处罚标准

5.1、绿地及绿化带垃圾清理及时，无纸屑、果壳、无乱堆乱放杂物，

无张贴物、钉挂物、树挂物，无围挡破损，水面无垃圾杂物，冬季及

时清理落叶。

5.2、公（游）园、广场做好保洁，垃圾箱内垃圾超过三分之二时及

时倾倒，垃圾要按要求处理。

5.3、花坛、护栏、树穴侧石等设施，经常维护，无破损残缺。园林

小品、景石、园路、硬质广场、廊架、护栏、窨井等设施要及时按要

求养护、维修。

5.4、绿化设施损坏及时维修更换，无跑、漏水现象。



5.5、加强巡查，发现损绿毁绿行为及时制止、处理和报告。对于已

办理占用绿地许可的，对照许可内容做好跟踪管理和恢复工作。

该项中 5.1-5.4 未达到标准要求的，一级养护绿地每处支付违约

金 100 元，二级养护绿地每处支付违约金 80 元，三级养护绿地每处

支付违约金 30 元。第 5.5 项未及时发现损绿毁绿行为或发现后未及

时制止、处理和报告的每次支付违约金 500 元。对已办理占用绿地

许可的施工，未进行跟踪管理或管理不到位的视情况支付违约金。

六、案件考核

日常精细化案件、接诉即办、数字城管、舆情案件、督办事件的

完成率要求达到 100%以上，要求案件响应迅速，整改及时，完成彻

底，除特殊情况外，超期案件每日支付 100 元违约金。每月精细化平

台案件总数不能超出 200 件，每超出 1 件支付违约金 50 元；每月数

字城管案件总数不能超出 50件，每超出 1 件支付违约金 50元；对于

精细化平台每月打分排名呼和浩特市园林建设服务中心后三位的，支

付合同金额 1%的违约金；对于被全市通报案件，每一件案件支付违

约金 3000 元，新闻媒体曝光案件，每一件支付违约金 3000 元；引起

舆情案件，每一件支付违约金 5000 元。出现整改回复不及时、不恰

当及造成不良影响或各类案件总数排名呼和浩特市园林建设服务中

心后三位的，支付合同金额 3%-10%的违约金。

七、养护投入

一线养护人员按合同约定及时到位且无人员数量弄虚作假情况，

管理人员、园林机械、车辆、设备按合同要求及时到位，配备流动垃



圾收集车并将垃圾按要求处理。设备老旧损坏时，要及时更换，不能

因为设备原因影响施工进度。每天人员数量低于规定人数 90%的，每

发现一次支付违约金 100元，人员数量弄虚作假每发现一次支付违约

金 500 元；园林机械、车辆、设备数量未达到合同要求支付违约金

500元，垃圾随意乱倒，发现一次支付违约金 500 元。

八、其它工作

8.1、未按要求完成如意绿化养护中心下达的各种专项、临时

性任务的，每一项任务支付违约金 10000 元。

8.2、如意绿化养护中心管理人员下发的问题需及时响应，原

则上发出问题后 24 小时内处理完毕，困难问题根据实际情况

可适当延长处理时间，未在规定时限内处理完毕的，每超 24

小时每条问题支付违约金 100元。对于同一问题三次提醒后（非

当日）仍不处理的，每条问题在原处罚基础上增加支付违约金

500 元。

8.3、养护单位在日常养护工作中需在如意绿化养护中心规定

时限内完成各绿化养护工作，对于因自身效率低下或人员、设

备、机械不足等原因造成工作拖延的，每超出 24 小时支付违

约金 1000 元。

九、资金支付

9.1、养护单位要及时按月发放养护工人工资，不得拖欠养护

工人工资。

9.2、因未按时发放人工工资所产生的一切问题由养护方负责。



十、注释

10.1、养护单位不得将养护服务以任何形式转让或承包给他

人。

10.2、本细则如与项目政府采购合同和呼和浩特市园林建设服

务中心的相关规定有冲突时，以项目政府采购合同和呼和浩特

市园林建设服务中心的相关规定为准，本考核细则自政府采购

合同签定之日起实施。

本考核细则未尽事宜，根据养护过程中实际情况决定。


